105年度「穿越時空・阿緱72變」繪畫比賽徵圖辦法 
1、 目的
屏東市擁有四項歷史文化資產，透過繪畫徵件比賽，讓孩子了解在地文化
故事，並藉由孩子的創意思考，想像歷史空間如何轉變，與我們一起走向
未來。

二、辦理單位
（一）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
（二）承辦單位：屏東縣屏東市民和國民小學
三、徵件對象
    就讀本縣之公私立高中職（含五專一至三年級）、國中、國小學生。
四、徵件日期
105年4月6日至105年4月7日止。
五、徵件形式
本徵件活動以「學校」為單位統一報名，由各校於校內初評擇優作品投稿，每校投稿件數各組至多10件。
六、活動組別
（一）國小低年級組（1~2年級）
（二）國小中年級組（3~4年級）
（三）國小高年級組（5~6年級）
 (四) 國中組

 (五) 高中職組
七、主題
由屏東市四大歷史基地，「勝利眷村」、「凌雲眷村」、「屏東菸廠」及「屏東
舊紙漿廠」未來樣貌為主題擇一創作。

四大基地圖片可參考本府研考處辦理「2015金手指創意徵件活動」網址 ，

http://pingtung.f3art.com/
八、作品規格
  投稿時請以「四開圖畫紙」作畫，構圖得以水彩、廣告顏料、蠟筆、彩色
  筆等畫具顏料彩繪，以平面為主。 
九、參加辦法
（一）請將報名表及作品說明【如附件】黏貼在作品背面上，勿用釘書機裝
      訂。學生及指導老師姓名請務必校對正確，作品正面不得署名。 
（二）報名表及作品說明均須使用電腦打字，作品說明以100字至150字之

      中文文字敘明圖意（不得抄襲他人作品）。
（三）送件得採下列方式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    1.親自送件：請於徵件期間之上班時間上午8時至下午4時送件。
    2.掛號郵寄：以郵戳為憑，信封請註明【105年度「穿越時空・阿緱72
變」繪畫比賽徵圖】字樣。
（四）收件地址：民和國小教務處(屏東市自立路213號）

      連絡電話：7229210-12教務處謝惠芬主任
十、作品評選
（一）由主辦單位聘請專業評審評選，每組錄取第一名1件、第二名2件、第三名3件，佳作若干，各校得獎作品於105年4月20日前公布於屏東縣政府教育處網站。
審議評選標準：
◎理念表達40%：是否以「勝利眷村」、「凌雲眷村」、「屏東菸廠」及「屏東舊紙漿廠」之未來樣貌主題進行創作，展現創意。
◎特色20%：構圖是否有原創及獨特性。
 ◎配色20%：配色是否和諧、符合設計之意涵。
 ◎美感20%：整體設計和諧感。
（二）獎勵：

◎獲獎學生頒發獎狀一只及屏東冒險家桌遊獎品一份。

◎各組獲第一名之指導教師核予嘉獎1次，各組獲第二、三名之指導

  教師核發指導證明。
◎指導老師以校內編制內教師為主，若無則不需填寫，若有跨校指導 
，請於報名時檢附2校同意書。

· 縣屬學校同一教師指導比賽(含不同組)榮獲多項成績，以最優成績辦理獎勵。

· 承辦單位工作人員依據本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獎懲原則(二)社教體健類第7項核予5人各嘉獎1次。
十一、其他事項
（一）有抄襲他人之作品者或曾在公開競賽獲得獎、發表展覽過之作品，將取消資格。
（二）投稿作品一律不退件，獲獎作品之著作權歸主辦單位所有，可逕行出版、公開展示、宣傳、應用、重製、改作、編輯，並有權以任何形式刊載、轉載使用於各式文宣及媒體上，不另致酬；凡參加者，均視為遵守本辦法之各項規定。
（三）主辦單位保留修改活動內容之權利，不另行通知。 

（四）參選作品應避免畫質不清、內容離題、違反善良風俗及侵害他人著作權等相關情事，如作品主題不符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選資格。 

（五）若各組學校投稿件數不足或投稿作品未達評審標準者，獎項得以從缺。

十二、本辦法經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附件

105年度「穿越時空・阿緱72變」繪畫比賽徵圖報名表

	編號
	(此欄由承辦單位填寫)

	組別
	□國小低年級    □國小中年級組    □國小高年級組

□國中組        □高中職組(含五專一至三年級)

	主題
	

	姓名
	
	出生日期
	年　 月　 日

	學校
	
	年    級
	    年    班

	聯絡方式（此項資料請寫校內承辦人員）
	聯絡人：
	電話：

	
	電子信箱：

	
	地址：□□□

	指導老師
	(以校內編制內教師為主，若無則免填 )

	作品概念說明

（100-150字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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